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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2〕3号，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8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2年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8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正确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

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委托人委托处理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时发生的下列纠纷： 

    （一）因提供订舱、报关、报检、报验、保险服务所发生的纠纷； 

    （二）因提供货物的包装、监装、监卸、集装箱装拆箱、分拨、中转服务所发生的纠纷； 

    （三）因缮制、交付有关单证、费用结算所发生的纠纷； 

    （四）因提供仓储、陆路运输服务所发生的纠纷； 

    （五）因处理其他海上货运代理事务所发生的纠纷。 

    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之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

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

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第四条 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

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货运代理企业以承运人代理人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但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授权，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

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委托人与货运代理企业约定了转委托权限，当事人就权限范围内的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货运代理企业或第三人以委托人知道货运代理企业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而未表

示反对为由，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委托人的行为明确表明其接受转委托的除外。 

    第六条 一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代表对方当事人订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该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

四十九条的规定主张合同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约定货运代理企业交付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取得的单证以委托人支付相关费用为条件，货运代理企业以

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提单、海运单或者其

他运输单证除外。 

    第八条 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契约托运人的委托办理订舱事务，同时接受实际托运人的委托向承运人交付货物，实际托运人请求货运代

理企业交付其取得的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契约托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实际托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第九条 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货运代理企业未尽谨慎义务，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造成

委托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货运代理企业接受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委托签发提单，当事人主张由货运代理企

业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对提单项下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货运代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追偿。 

    第十三条 因本规定第一条所列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海事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具有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货运代理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的

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不适用于与沿海、内河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纠纷案件。 

    第十六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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